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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國立臺灣師範大學鼓勵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

「國立臺灣師範大學藝術學院甄選『鼓勵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候選人』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赴國外進修」，係指本校學生至國外大學院校（限列於教育部

外國大學參考名冊及大陸地區高等學校認可名冊者）修讀正規學期之課程

或暑期專業學分課程。 

三、 受理時程： 

（一） 第一學期出國修課者（含當年暑假），出國當年度3月底前公告受理申請

截止日，並於5月初前完成審查推薦候選人。 

（二）第二學期出國修課者，出國前一年9月底前公告受理申請截止日，並於

11月初前完成審查推薦候選人。 

四、 申請文件：申請人應提具下列文件送所屬系、所主管蓋章後，逕送至國際事

務處學術合作組文件檢核，申請文件經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合

會）審查完畢後，不予退還：  

（一） 申請表乙份（自本校國際事務處網站線上申請系統列印） 

（二） 中華民國身份證（具僑生身份者，提居留證）正本及影本（正本於查驗

後發還） 

（三） 本校學生證正本及影本（正本於查驗後發還） 

（四） 外國語文成績證明乙份（依申請就讀學校標準，並檢附相關說明文件） 

（五）前一學期成績單及前一學期在校成績排名（研究生免附排名資料；各

班別一年級生則提供前一學位畢業成績單） 

（六） 中文(或英文)自傳及出國研修計畫（至少500字以上）。 

五、 審核程序： 

第一階段：申請人備齊本院所需申請文件至國際事務處文件檢核。 

第二階段：由國際事務處彙整本院申請案後送回本院初審並提送候選人名

單至國合會複審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六、 本院審核小組委員：申請人所屬系所主管及視需要推派相關領域教師1-2位

組成。 

七、 審核方式及標準：由申請人所屬系所審核小組委員以書面資料進行審核，

參考排序因素為：交換類型（雙聯學位生、系級、院級、校級、訪問學生、

暑期專業學分生）、在校成績排名、赴外學校之全球排名、特殊傑出表現等，



若順位相同者，以未曾獲得本補助者優先考量。獲推薦之候選人須經所屬

系所之本院審核小組委員全數同意推薦。 

八、 獲本校國合會補助學生院系所得另提供配合款，國際處依每位學生所獲之

學院配合款，再予補助每人上限五千元之增額補助款。 

九、 獲核定補助者，在境外進修期間仍須於本校註冊，惟不需選課；出國修課

每學期至少應修習二科或六學分，且須及格。 

十、 補助項目及標準、撥款方式及獲核定補助者之義務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

「鼓勵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辦法」及「鼓勵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辦法施行

細則」辦理。 

十一、 獲核定補助之院、系所級交換生者，返國後需繳本院格式之「赴外修習返

國心得報告書」電子檔。 

十二、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發布施行，修正時亦同。 


